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桂安委办〔2018〕102号
[image: image1.png]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举办全区市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监管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组织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的通知》（应急〔2018〕50号）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监管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根据自治区政府领导指示精神，定于10月19—20日在自治区党校举办全区市、县（区、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监管专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培训内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点解读和研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学习、交流安全生产监管重点工作任务。
二、 参加对象

设区市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各县(区、市)政府和各类功能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
三、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10月 19日至20日，10月18日下午报到。

培训地点：广西区委党校（地址：南宁市荔滨大道18号，请前往总服务台报到，总台电话：0771-5577200）。

四、其他事项

 （一）请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通知所辖县（区、市）分管领导参加培训，并将市级发言材料（各市基本情况、工作措施，3000字以内）和本辖区内参加专题培训班人员回执表（见附件），于10月17日前报送自治区安全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许梅，0771—5659186（含传真），18907716331；陈静，0771—5659609，18907716122。邮箱：gxajrenshi@126.com。
（二）统一安排食宿，费用由自治区安委办统一支付。

 附件：各市、县（区、市）参加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监管

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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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市、县（区、市）参加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监管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报名单位：
	姓名
	性别
	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备注：请将该回执表电子版于2018年10月17日前发送至邮箱：gxajrenshi@126.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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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许　梅　　　联系电话：0771-5659186　　　（共印5份）



